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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国际竹藤中心研究生请假及外出安全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际竹藤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研究生

的请假管理，建立良好的学习秩序，规范工作程序，同时维护学生

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中国林科院研究

生管理规定》《中国林科院研究生请假管理办法》《中国林科院研

究生外出安全管理办法》《中国林科院关于在校研究生计划生育问

题的实施办法》《中国林科院研究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置办法》《国

际竹藤中心职工请休假（出差）管理办法》等管理办法，结合中心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心招收的、且在中心进入论文研究阶

段的所有全日制非定向在读研究生，不包括入学教育阶段和课程学

习阶段的研究生。中心在京外的下设机构，可结合单位具体情况参

照本办法执行或另行制定管理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请假包括出差、病假、事假等离开中心超

过 24 小时的所有活动。

第二章 请假要求和审批程序

第四条 研究生在每学期开学初应按中国林科院规定的注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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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到研究生部办理注册手续。因故不能按时注册者，需在注册截止

日前向导师和研究生部申请延缓注册，并说明原因。未经请假或请

假未获批准，按照《中国林科院研究生管理规定》处理。

第五条 新生开学第一周为入学教育阶段，博士研究生第一学

期和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是课程学习阶段，此阶段研究生请假须按

照《中国林科院研究生请假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六条 研究生因病请假，须凭正规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

和病假证明等，由导师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病休假。病假连续超过两

个月者，应办理休学手续。

第七条 研究生在学期间因事请假原则上一次不得超过一周，

每学期累计事假原则上不得超过一个月。

第八条 请假程序。研究生请假，必须事先按规定程序办理请

假手续。研究生请假基本程序是：本人提前向导师报告，填写《国

际竹藤中心研究生请假审批单》，请假天数少于 5 天（含）的，由

研究生导师审批；5 天以上的，导师审批通过后，报所在研究所所长

签字。因特殊情况不能事先办理请假手续的，应先口头报告，获得

同意后执行，事后再补办请假手续。

第九条 经批准的《国际竹藤中心研究生请假审批单》原件由

研究生留存，复印件在外出前交研究生部留档。

第十条 学生请假原则上应由本人办理，因特殊情况不能由本

人办理的，可由同学或家属代为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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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研究生请假必须按规定程序和审批流程履行报批手

续，未经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而擅自离开中心、请假期满未办理续

假手续者或续假未获批准而逾期不归者，按照《中国林科院研究生

管理规定》处理。

第三章 外出期间的安全管理

第十二条 研究生外出必须贯彻“安全第一”的方针，保证个

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

第十三条 导师必须对研究生的调研、实习、社会实践等外出

活动做好安全预案，特别是对一些交通通讯条件差、自然或社会环

境复杂的特殊地区，要做周密的安排。导师应及时掌握外出研究生

具体情况，与长期外出研究生的家人保持联系，确保出现突发情况

时能够迅速妥善处理，并按规定及时上报，不得瞒报迟报或漏报。

第十四条 研究生外出活动原则上应按预定的区域、路线、内

容开展，每日完成工作回到驻地后，应通过电话或微信等方式与导

师保持联系，通报情况。若临时改变活动区域和路线，必须及时向

导师汇报，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外出研究生要加强对所处环境的风险评估，提高安

全防范意识。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选择合适的交通方式，严禁乘坐

无证、无照人员驾驶的车、船等交通工具；在野外工作期间一律禁

止自行驾驶车、船等交通工具；赴沙漠、深山老林等通讯不畅的具

有一定危险的野外地区开展工作时，应二人以上同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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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外出期间如果发生人身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，必须

保持冷静，采取积极有效的处理措施，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和导师

报告，并按照《中国林科院研究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置办法》进行妥

善处理。

第十七条 研究生未办理外出申请手续就外出的，发生事故的

责任由研究生本人承担；研究生导师将研究生派出而不办理请假手

续的，发生事故的责任由研究生导师承担。

第十八条 研究生外出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自觉维护中

心形象。在外出期间发生事故或造成不良影响的，责任自负，并将

根据事件的性质、程度给予批评教育或相应处罚；对触犯法律者，

按法律程序追究责任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有关未尽事宜，参照国家、中国林科院有关

规定和中心具体情况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心研究生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3 月 13 日起执行，原《国际竹

藤中心研究生外出安全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国际竹藤中心研究生请假审批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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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竹藤中心研究生请假审批单

姓 名 研究所

班 级 学习类型 博士 硕士

手机号码 请假类型
出差 探亲

病假 事假

其他（请注明）

请假时间
共 天

年 月 日 —— 年 月 日

请假原因及

行程安排

本人计划于 xxx（时间）从 xx（地点）出发，

前往 xxxx（目的地）进行 xxxx（工作或事由）。

研究生签名： 年 月 日

导师意见

导师签名： 年 月 日

研究所意见

研究所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所乘交通工

具

飞机 火车 汽车

其他（请注明）

备注：本表双面打印，原件由研究生留存，复印件交研究生部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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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
本人承诺在请假期间，严格遵守以下要求，规范自身行为：

一、如行程变更，严格按规定履行变更手续。

二、作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，确保

外出期间的人身及财产安全。

三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自然资源部“五个严禁”、国

家林业和草原局“二十个不准”。

四、自觉遵守国家、中国林科院和国际竹藤中心有关规定，

如因违反有关规定而造成的不良影响或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
研究生签名：

年 月 日


